关于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39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9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成，并通过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项任务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实名书面向攀枝花市林业局、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提出。联系电话：攀枝花市林业局0812-3551582，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0812-3324700；邮寄地址：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东段470号攀枝花市林业局，攀枝花市东区竹雅巷2号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。

附件：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9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攀枝花市林业局          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

2025年11月18日
附件
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9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大气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，扬尘管控不到位，应急管理、林业部门统筹大气污染防治与计划烧除不到位；个别县（区）未严格执行熔断机制、规范烧除、错峰烧除等要求（问题39）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市林业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科学统筹实施计划烧除，确保不对大气质量造成严重污染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月

	整改措施
	1．2024年11月底前，各县（区）按要求完成本辖区计划烧除年度方案制订，经本级政府同意后印发实施；完成计划烧除作业人员培训，提高规范烧除水平。

2．2024年11月底前，林业部门牵头制订《攀枝花市2024—2025年度计划烧除方案》《攀枝花市2024—2025年度计划烧除督导指导方案》，并提交市森防指印发实施。

3．2024年12月—2025年1月，按照《攀枝花市2024—2025年度计划烧除督导指导方案》开展督导指导，建立每日会商和熔断机制，确保计划烧除规范实施。


从《攀枝花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通报》2024年第20期、2025年第1—3期印证，计划烧除期间未出现环境空气质量污染情况。

	
	


— 2 —
— 1 —  

